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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家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未发生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截至公司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当日，

公司总股本为 447,500,000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回购股份 19,273,430 股后，分配
股份基数为 428,226,570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4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欢乐家 股票代码 30099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崇澜 孙嘉彤

办公地址 湛江市开发区人民大道中 71 号欢乐家大
厦 31层

湛江市开发区人民大道中 71 号欢乐家大厦
31层

传真 0759-2728990 0759-2728990

电话 0759-2268808 0759-2268808

电子信箱 hljir@gdhlj.com hljir@gdhlj.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饮料与罐头食品制造行业,该行业集中度不高且产品种类较多。
（一）在饮料行业，公司主要产品椰子汁饮料处于植物蛋白饮料细分行业，该行业为充分市

场竞争行业， 具有完全的市场化程度。 目前主流植物蛋白饮料产品根据其使用主要原料的不
同，可分为椰子汁类、豆乳类、坚果类、谷物类、混合类等饮料品种。 从消化和饮食均衡角度，植
物蛋白在营养基础上主打更加均衡健康，让饮料成为营养素的良好载体，这在蛋白饮料可以得
到较好的体现。 从行业发展看，植物蛋白在环保和可持续性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健康饮食、

“清洁”饮食、环保消费成为植物蛋白饮料发展的长期驱动力。 在当前阶段，随着国民经济水平
不断发展，消费者除了注重食品饮料的美味体验外，对于营养、健康、优质食材的重视程度也在
不断提升， 健康化趋势将成为引导行业创新的动力点， 也为植物蛋白饮料的发展带来更多机
会。

（二）在罐头食品制造行业，根据 GB/T� 10784-2020《罐头食品分类》标准，按照不同原料、
生产工艺和产品特性，罐头食品品类可分为畜肉类、禽类、水产类、水果类、蔬菜类、食用菌类、
坚果及籽类、谷物和杂粮、蛋类、婴幼儿辅食类及其他类罐头食品。 在水果罐头细分行业，从工
艺上讲，随着成熟的密封和杀菌工艺的规模化运用，以及水果罐头中的无氧环境不适合微生物
生长，水果罐头不需要添加防腐剂即可实现长期贮存，且能最大限度保持水果的营养成分，在
食品安全和健康问题上不存在明显劣于新鲜水果的情况。 此外，因罐头食品属于方便食品，具
有体积小耐贮存等特点，适合列入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清单。

在罐头食品制造行业， 中国罐头工业协会于 2023 年 3 月发布了《中国罐头食品产业十四
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十四五发展目标、实施路径及保障措施。本规划纲要是引导全国罐头
食品产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2022 年年末的黄桃罐头关注热潮给水果罐头行业带来了难得的
销售和宣传机遇，让更多消费者接触和了解了黄桃罐头及其他水果罐头，重新认识了罐头食品
所具有的方便性、安全性及营养性等多重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消费者走出了“罐头添加防
腐剂”“罐头营养价值不高”等误区。 公司积极参与罐头行业相关标准的制定或修订，2023 年，
公司参与了《柑橘罐头质量通则》、《桃罐头质量通则》《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水果罐
头》等多项国标、行标的制定或修订工作，为罐头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贡献力量。

公司现为中国罐头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根据中国罐
头工业协会的行业调查结果，“欢乐家” 品牌水果罐头从 2020 年到 2022 年连续三年的国内市
场销售量和销售额，位居全行业前三名；根据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的统计资料，2020-2022 年公司
植物蛋白饮料椰子汁产品的产销量和市场占有率均在全国同类产品中排名前五名。

二、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从事水果罐头、植物蛋白饮料、果汁饮料、乳酸菌饮料等食品饮料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 在植物蛋白饮料行业和水果罐头食品行业，公司核心产品欢乐家水果罐头（尤以橘子罐
头和黄桃罐头为代表）及欢乐家椰子汁市场拥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公司已形成水果罐头和椰
子汁为双驱动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长期坚持打造以橘子和黄桃罐头为核心、兼顾多品类罐头产
品的中国水果罐头生产企业的旗舰品牌，另一方面以椰子汁植物蛋白饮料为核心，推出了椰子
水、厚椰乳、果汁、乳酸菌等饮料产品，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

（二）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的产品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椰子汁植物蛋白饮料、果汁饮料、乳酸菌饮料等饮

料产品；第二类是水果罐头、八宝粥罐头等罐头产品。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进行产品研发和迭代
工作，对椰子水产品进行优化升级，同时推出了多款便于携带的休闲型小包装罐头产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21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226,891,150.64 1,990,625,049.79 1,990,835,970.33 11.86% 1,891,479,567.27 1,891,660,210.4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83,490,050.43 1,339,653,418.38 1,339,864,338.92 10.72% 1,227,029,216.57 1,227,209,859.75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21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922,604,929.22 1,595,954,171.04 1,595,954,171.04 20.47% 1,472,564,012.27 1,472,564,012.27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8,393,717.19 203,397,853.47 203,428,130.83 36.85% 183,828,445.75 184,009,088.9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271,486,591.71 197,914,481.41 197,944,758.77 37.15% 169,025,105.95 169,205,749.13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51,011,935.75 343,462,163.91 343,462,163.91 2.20% 193,575,914.19 193,575,914.19

基本每股收
益（元 / 股） 0.6244 0.452 0.4521 38.11% 0.4456 0.4461

稀释每股收
益（元 / 股） 0.6244 0.452 0.4521 38.11% 0.4456 0.4461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20.04% 15.82% 15.83% 4.21% 17.83% 17.8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情况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 16 号”）。
解释第 16 号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

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 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
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于在首次施行上述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
期初至本解释施行日之间发生的上述交易，企业应当按照上述规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
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上述会计处理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公司对租赁业务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 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
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按照解释第 16 号的规定进行
调整。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16,872,987.84 395,196,382.69 393,853,158.60 616,682,40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5,272,222.16 44,449,237.87 46,030,083.84 102,656,81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4,618,904.00 43,844,478.94 41,007,074.64 102,030,771.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2,929,142.30 51,411,332.26 7,227,733.23 345,302,012.5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15,907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296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豪兴投资有限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51.27% 229,428,428 228,739,128 质押 137,400,000

李兴 境 内 自 然
人 14.48% 64,809,376 64,809,376 质押 38,700,000

朱文湛 境 内 自 然
人 8.52% 38,123,251 38,123,251 质押 22,800,000

霍尔果斯荣兴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5.48% 24,515,995 24,515,995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03% 9,062,069 0 - -

李康荣 境 内 自 然
人 0.85% 3,812,250 3,812,250 质押 1,5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鹰红利价值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9% 2,213,519 0 - -

王永平 境 内 自 然
人 0.27% 1,203,330 0 -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睿元三年
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6% 1,183,000 0 - -

苏哲 境 内 自 然
人 0.22% 973,576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李兴与朱文湛系夫妻关系。
2.李兴与李康荣系兄弟关系。
3.李兴和朱文湛分别持有广东豪兴投资有限公司 59.9539%和 39.9692%的股权。
4.李康荣持有霍尔果斯荣兴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9.09%财产份额。 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R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 报 告 期
新 增 / 退
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
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 信用账户持股及
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
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新增 0 0.00% 9,062,069 2.0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鹰红利价值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新增 0 0.00% 2,213,519 0.4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睿元三年定
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1,183,000 0.2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退出 0 0.00% 641,711 0.1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退出 0 0.00% 354,282 0.08%

刘军和 退出 0 0.00% 945,830 0.21%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 2022 年年度及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事项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3 年 4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2023 年 5 月 9 日披露的《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23-039）、2023 年 8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75）和 2023 年 9 月 7 日披露的《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3-086）。

2.关于增选公司董事席位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3 年 7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增选董事席位暨修订

〈公司章程〉等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8）、《关于增选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3.关于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增加的事项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3 年 7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共同实际控制人增加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 和 2023 年 7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共同实际控制人增加实
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4.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及股份注销事项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3 年 11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3-098）、2023 年 12 月 4 日披露的《关于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2） 和 2024 年 1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
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5.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固定资产投资的事项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3 年 9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固定资产

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1）。
6.关于设立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事项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3 年 5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控

股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2023 年 7 月 5 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64）、2023 年 7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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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否决议案如下：
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 2:《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 3:《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议案 4:《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议案 5:《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议案 7:《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议案 8:《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9:《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拟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
议案 1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工作相关

事宜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 年 3 月 25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3 月 25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3 月 25 日上午 9:15 至

2024 年 3 月 25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二工业区同富一路 5 号第

1－9 栋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建军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4 年 3 月 19 日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0 人， 代表股份

77,390,61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4.5068%。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代表股份总数 33,206,2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9.096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7 人，代表股份 44,184,31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4101％。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 106 人，代表股份 34,127,259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19.626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代表出席和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
师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18,130,42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4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2）逐项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18,130,42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4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18,130,42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4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18,130,42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4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2.04� 发行数量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18,130,42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4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2.05�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18,130,42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4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2.06� 限售期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18,130,42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4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2.07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18,130,42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4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2.08 上市地点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18,130,42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4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2.09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18,130,42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4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2.10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18,130,42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4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3）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18,130,42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4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4）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18,130,42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4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5）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18,130,42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4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260,1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6.5728％；反对 8,104,44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721％；弃权 10,025,98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95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18,130,42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4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8）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18,130,42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4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9）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拟采取填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18,130,42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749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260,1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6.5728％；反对 8,104,44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721％；弃权 10,025,98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95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

（11）审议未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
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股东张建军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2,0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2506％；反对 8,104,44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2153％；弃权 10,025,98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2.53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2,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2523％；反对 8,104,4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4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没有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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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

公司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控股股东肖奋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东肖勇、肖晓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肖奋及其一致

行动人股东肖勇、肖晓的通知，肖奋、肖勇、肖晓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 105,000,000 股，通过
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杨明焕的相关事宜，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协议转让概述
2024 年 2 月 29 日，肖奋、肖勇、肖晓与杨明焕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肖奋、肖勇、肖

晓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 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 105,000,000 股（其中肖奋转让 80,000,000
股股份，肖勇转让 21,000,000 股股份，肖晓转让 4,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82%，以
4.15 元 / 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杨明焕，转让总价为 435,750,000 元。 具体内容
参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暨权益变
动的提示性公告》。

二、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公司接到肖奋、肖勇、肖晓通知，上述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于近日办理完毕，并取

得了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股份性质均为无限售
流通股，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肖奋、肖勇、肖晓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协议转让前 本次协议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肖奋 360,666,347 19.98 280,666,347 15.55
肖勇 35,480,000 1.97 14,480,000 0.80
肖晓 32,725,377 1.81 28,725,377 1.59

（二）杨明焕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协议转让前 本次协议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杨明焕 0 0.00 105,000,000 5.82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肖奋持有公司股份 280,666,3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5%，肖奋仍

为公司控股股东。 杨明焕持有公司股份 10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2%，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为公司第二大股东；若将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
股比例合并计算，杨明焕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

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协议转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和受让方的股份变动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四、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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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由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保龄宝”）董事会召集。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24 年 3 月 9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予以公告。 所有议
案已在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列明，相关议案内容已依法披露。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3 月 25 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25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
间为 2024 年 3 月 25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外环路 1 号保龄
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戴斯觉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根据现场会议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7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119,405,110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2.204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72,892,466 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 19.659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46,512,644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12.544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 13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11,108,816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9961%。 以上股东均为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 2024 年 3 月 15 日
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

2、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如下：
（1）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8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4）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股东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9,235,1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76％；反对 160,0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40％；弃权 1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938,81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697％；反对 160,0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403％；弃权 1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00％。

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9,235,1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76％；反对 156,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08％；弃权 13,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938,81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697％；反对 156,2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061％；弃权 13,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42％。

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9,155,1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06％；反对 156,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08％；弃权 93,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58,81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495％；反对 156,2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061％；弃权 93,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44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的林志伟律师、王佳楠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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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事由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或“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鉴于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 6 人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
象资格，同意由公司回购注销其当期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0852 万股限制性股票；鉴于获
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 2 人因退休而不再在公司任职， 同意由公司回购注销其当期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5600 万股限制性股票； 鉴于公司 2023 年业绩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
件，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 122 名在职激励对象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对应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合计 92.6748 万股；本次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00.3200 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3 月 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
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及《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2024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注册资本变更的议案》。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 100.3200 万股，公司总股本将由 370,770,580 股
变更为 369,767,380 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370,770,580 元减少至人民币 369,767,380 元。
最终的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数据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此通知公司债权人。 公司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
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
定继续履行。

（一）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可采取现场、信函和电子邮件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 申报时间：2024 年 3 月 26 日至 2024 年 5 月 9 日， 每个工作日 9:00-11:30 及 14:00-17:

00；
2、申报地点：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外环路 1 号保龄宝公司证券

部
3、联 系 人：张国刚 张锋锋
4、电子邮箱：guogang99@vip.qq.com� � blbzff@163.com
5、联系电话：0534-8918658
6、传 真：0534-2126058
7、邮 编：251200
8、采取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须在 2024 年 5 月 9 日 17:00 之前送达公司，请注明“申

报债权”字样。 以信函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5 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 � � � �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24-023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

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宜化集团”）计划自 2023 年 12 月 25 日起的 6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以自有资金择机增持公司股
份，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 1.5 亿元，不超过 3 亿元。本次增持不设置价格区间。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12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 2023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4 年 3 月
22 期间，宜化集团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1,680,847 股，占目
前公司总股本的 1.10%，增持股份金额为 10,480.60 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宜化集
团将继续按照增持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2024 年 3 月 25 日，公司收到宜化集团《关于增持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实
施进展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宜化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08,271,8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69%。
3.本公告披露日前 12 个月内，宜化集团已披露的增持计划及实施情况如下：
2023 年 7 月 18 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160,000,000 股在深交所上市，宜化集团认购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0,505,050 股，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7 月 17 日巨潮资讯网《湖北宜化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

2023 年 5 月 29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8 日期间，宜化集团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
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440,658 股，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11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股
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4.宜化集团在本次公告披露日前 6 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目的
控股股东宜化集团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和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 为促进

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拟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二）主要内容
宜化集团计划自 2023 年 12 月 25 日起的 6 个月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包括但不限于集

中竞价、大宗交易等），以自有资金择机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 1.5 亿元，不超
过 3 亿元。本次增持不设置价格区间，宜化集团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
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三）宜化集团承诺
1.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自律监管规则相关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
2.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公告前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的不确定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存在因政策或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 导致增持计划无法达到预期

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出现相关风险，宜化集团将采取切实可行措施予以应对，公司将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1.2023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4 年 3 月 22 期间，宜化集团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1,680,847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1.10%，增持股份金额
为 10,480.60 万元。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宜化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19,952,744 股，持股比例为 20.79%。
3.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宜化集团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深交所自律监管规则相关规定，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
本市场整体趋势，继续按照增持计划逐步实施增持。

五、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
2.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宜化集团《关于增持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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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进展及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23 年 10 月 26 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湘潭中院”或“法院”）裁定受理龙牌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步步高股份”）的重
整申请。 2023 年 11 月 8 日，公司收到湘潭中院送达的（2023）湘 03 破 16-1 号《决定书》，湘潭中
院指定步步高股份清算组担任管理人。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89）及《关于法院指定管理人及准许公司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96）。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就公司重整进展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重整进展情况
（一）中止执行、解除保全、删除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及解除限制消费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

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受理重整后，湘潭中院
及管理人向 145 家相关法院送达相关函件，函请相关法院依法中止执行、解除保全及删除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 截至 2024 年 3 月 22 日，相关法院已删除涉及步步高股份的全部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并解除对 129 个银行账户的冻结措施。 此外，管理人向 40 家法院送达相关函件，与相关
法院协商解除对步步高股份及相关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限制消费措施。

（二）持续推进投资人招募工作
为顺利推进公司重整工作，恢复和提升步步高股份等重整企业的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维

护和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的权益，管理人于 2023 年 7 月底启动投资人招募工作，持续与潜在
投资人沟通接洽。

前期， 部分已缴纳保证金但尚未正式提交重整投资方案的投资人表示与产业合作方达成
深度合作投资意向，双方高度重视本次投资，已深入研究制定重整投资方案，并加快推动内部
决策，期望达成最终投资，助力步步高股份重整成功，申请适当延缓提交重整投资方案，管理人
正持续与相关投资人及其合作方沟通对接。

管理人根据评审委员会确定的重要性原则，已与提交投资方案的产业投资人深入洽谈，并
将继续与其他投资人沟通谈判，争取更优厚的投资条件。 管理人将加快推进投资人遴选进程，
同步与有实力的潜在投资人洽谈，结合投资人的资源禀赋，优中选优，尽快确定重整投资人。

二、风险提示
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0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应当至

少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直至相应情形消除或者
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 现就公司存在的有关风险再次提示如下：

1、法院已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 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
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除被受理重整外， 公司不存在
其他退市风险警示事项，亦不涉及其他强制退市情形，重整完成后，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经核准后公司股票将恢复正常交易。

2、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尚存在因重整失败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如公司
被宣告破产，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7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